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8年 10月 2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坡審申請展延案件，針對展延理由之合理性以及同意

展延時間標準不一乙節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有關山坡地審查小組於簽辦同意坡審案件申請展延前，應加

會建照承辦人員，以釐清建照申請案件目前辦理進度，並加

強本科橫向聯繫。

議題 2：有關辦理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，原有部分建築物已先自

行拆除並辦理滅失時應如何處理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有關辦理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，原有部分建築物已先自行

拆除並辦理滅失時，擅自拆除部分應依建築法第 86條第3項

規定補辦拆除執照後始得辦理法定空地分割。


